
鞍山市市场监管局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和措施
任务
编号

主要任务 任务内容 责任部门 配合科室 工作计划和措施

1
严控低效锅

炉使用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淘汰锅炉，
及时注销已拆除锅炉使用登记

证。

特种设备审
批科

—
配合生态环境、住建、工信等相关部门淘汰锅炉进程，
及时为已拆除的属于特种设备管理范围的锅炉办理注销
手续。 

2
加强锅炉节
能环保检查

负责开展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
审查和监管，对锅炉生产、进
口、销售环节执行环境保护标
准或要求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加强锅炉节能环保标准执行
情况监督检查，强化源头治理

。
特种设备分

局

—
加强锅炉节能环保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随机抽取5家
锅炉生产、使用企业开展检查工作，对检查发现问题整
改工作进行再检查，强化源头治理。

3
落实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

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和考核工作；参与
评价考核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保证评价考核工作的有序开展

。

— 配合有关部门按要求开展工作。

4
加强对油品
等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负责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
品、车用尿素和假冒铅蓄电池
等行为。开展车用油品、车用
尿素、动力及冶炼用煤、化肥
、农膜、购物塑料袋和危险化
学品包装物、容器等产品的质

量监督抽查工作。

质量监督科
执法稽查指
导科、执法

队

制定《2026年鞍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开展成品
油、车用尿素、商品煤(含动力及冶炼用煤)、化肥、农
膜、购物塑料袋、铅蓄电池(充电电池)、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以及容器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指导各地查处
相关违法行为。



5
强化高耗能
产品监督抽

查

持续开展钢铁、水泥产品生产
许可获证企业证后监督检查，
按照计划安排建筑用钢筋、水
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平板
玻璃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质量监督科

—
加强产能过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组织开展钢铁、水泥
、玻璃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6
加强新污染

物治理

按照《辽宁省新污染物治理工
作方案》要求，加强相关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
—

加大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力度，严格按照国家产
品质量标准，对保温材料等产品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

7
确保监督检
查信息公开

对环境保护相关产品的监督抽
查结果及后处理结果及时进行

公开。
—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后处理，及时向社会发布监督抽
查结果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组织开展不合格产品
后处理工作。

8
落实“限塑
”工作职责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
2020〕80号)及《关于扎实推
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0〕1146号)要
求，开展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厚度
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
物袋和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
乙烯农用地膜等行为；按照《
意见》规定的禁限期限，对纳
入淘汰类产品目录的一次性发
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
、含塑料微珠日化产品等开展

执法工作。

执法稽查指
导科、执法

队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
统对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开展塑
料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监管发现的相关违法行为
予以立案查处。指导各地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9
强化挥发性
有机污染物

治理

曝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原辅材
料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环节
涉VOCs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质量监督科

执法队
强化生产流通领域涉VOCs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和监督抽
查，做好不合格产品的后处理将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
示，曝光不合格产品

10
噪声污染防

治工作
监督抽查生产、销售有噪声限

值国家标准的重点产品。
执法队

配合省局对我市生产流通领域有噪声限值国家标准的重
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处置转办的不合格产品。

11

加强机动车
检验机构资
质认定监督

检查

依法开展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
认定监督检查，对违反《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的检验机构进行相应
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资质

认定证书。

认可检测科 —
将机动车检验机构列为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行
政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检查领域，配合公安部门、生态
环境部门开展机动车检验机构联合监督检查。

12
推进清洁取
暖，加快散

煤替代

通过多种手段，配合加快取缔
各地区禁燃区内散煤销售网点

。

信用监管科

—
对禁燃区内散煤销售行为严查严办，防止散煤销售行为
死灰复燃。

13

积极做好对
因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被
政府关闭企
业后续处理

工作

对于被政府关闭的市场主体，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责令相关
市场主体办理变更或注销登

记，对拒不办理的依法吊销营
业执照，强制退出市场，切实
把对环保违法企业的事中事后

监管落到实处。

—
配合做好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政府关闭企业的后续处
理工作，责令相关经营主体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对拒
不办理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强制退出市场。



14

进一步做好
环保部门涉
企信息归集
公示工作

落实省、市关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和政府部门涉企信息归集
公示的有关部署，对于生态环
境部门做出的行政许可信息、
环保执法的涉企行政处罚信息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认定的严
重违法失信“黑名单”企业信
息等，要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为实
现环保企业“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的联合惩戒共治格局提

供支撑。

信用监管科 —
积极推进环保领域行政许可信息、行政检查结果、行政
处罚信息的公示工作。加强业务指导，优化系统功能，
畅通公示渠道，推进环保违法企业联合惩戒。

15

强化居民生
活和餐饮业
油烟污染排

放治理

将餐饮服务提供者通风排烟设
施纳入许可现场核查标准，要
求餐饮服务提供者烹调场所采
用机械排风，按照《食品安全
法》要求规范开展餐饮服务经

营行为。
食品餐饮科

— 贯彻实施《辽宁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

16
加强对餐饮
服务单位的

监管

打击购买使用餐厨废弃油脂等
非正规来源食用油行为。

— 指导各地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17
建立海洋生
态灾害预警
处置机制

按照海洋水产品贝毒抽样检测
与养殖海域溯源工作要求，严
控相关问题水产品市场环节监

管。

食品流通科 — 持续加强市场销售水产品食品安全监管。

18
强调绿色品

牌发展

把绿色化作为品牌提升的重要
基点，加大质量品牌培育力度

。
质量发展科 —

按照省市场监管局部署，落实绿色发展作为省长质量奖
评定要素等相关要求，在推荐企业中重点考察万元产值
能耗、碳排放量等关键绿色绩效指标，突出绿色导向。



19
落实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

职责

负责打击为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提供商品交易市场、网络交易
平台以及发布广告的行为。配
合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借
助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的技
术力量，加强集贸市场内野生
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网监科

广告科、执
法稽查指导

科

1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属地市场局依法查处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行为，加强花鸟鱼市场监管，开展双随机检查。
2.按照《辽宁省全面保护鸟类和专项打击非法猎捕贩卖
野生鸟类三年行动方案》部署，依法依职责配合主管部
门开展好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作。
3.加强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广告监管工作。加大整治
力度，对发现的相关违法广告线索，及时派发属地监管
部门核查处置。

20
祭祀焚烧用

品管控
配合市民政部门开展祭祀焚烧

用品源头管控
执法队

配合民政部门查处违规销售冥币、纸钱等涉嫌封建迷信
用品。

21
强化部门协

作

配合省发改委、省工信委开展
钢铁去产能打击“地条钢”违

规整治工作。

执法稽查指
导科

执法队
配合发改、工信等部门开展打击“地条钢”违规整治工
作，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相关违法案件。

22

依法查处违
规生产、进
口、销售或
者使用不符
合环境保护
规定要求的
相关产品。

依法查处违规生产、进口、销
售或者使用不符合环境保护规

定要求的相关产品。

执法稽查指
导科

执法队、相
关业务监管

科室

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相关违法案件；配合市局相
关科室查办相关违法案件。

23
实施能效“
领跑者”制

度

配合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落
实好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

”制度。
计量科 —

继续配合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落实好高耗能行业能效
“领跑者”制度。



24
强化环境保
护计量检定

规范环境保护检测设备、仪器
、仪表等的计量检定，落实计
量检定机构主体责任，加强计

量检定机构监督检查。

计量科 —
持续开展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检查，督促法定计量检
定机构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环境保护等计量器具的强制
检定行为。

25

贯彻落实总
局、省局绿
色产品认证
、标识体系

等工作

按照总局、省局工作部署，推
进绿色产品认证工作。

认证监管科

—
持续推行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加强绿色产品认证
宣传力度，推进绿色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

26

加强机动车
强制性产品
认证环保标

准落实

加强机动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环
保标准落实。

—
按照省局工作部署，开展机动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工
作，落实机动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环保标准落实工作要求
。

27

加强生态环
境监测质量
管理体系认
证活动的监

督检查

按照总局、省局工作部署，开
展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休系

认证活动的监督检查。
— 对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保持密切关注。

28
强化在用非
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管理

为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
查和编码登记协助提供市场主

体登记信息查询。
登记指导科 —

配合牵头部门，依托全省经营主体数据库，提供高质量
数据支撑。



29
落实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

理职责

依据应急管理等部门的许可证
件，依法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
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
业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
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

购危险化学品违法行为。

登记指导科
、执法稽查
指导科、执

法队

—

1.指导全市各级登记机关，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申请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的材料进行审查，确
保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依法不予登记注册。
2.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采购危险化学品违法行为。

30
加强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

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发
〔2015〕25号)及省委实施方
案要求，以建设美丽辽宁为目
标，以增进人民群众环境福祉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生
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
全而深化生态文明休制改节，
加快建立符合全省实际、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

力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特种设备分
局、特种设
备审批科、
办公室、机
关党委、登
记指导科、
信用监管科
、质量发展
科、计量科
、认证监管
科、认可检
测科、网监
科、食品餐
饮科、食品
流通科、执
法稽查指导
科、执法队

—

1.充分认识市场监管工作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重要意义，真正从思想深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将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纳人重要议事日程，与业
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
2.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
对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在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要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
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逐项抓好整改销号。
3.深入开展环境保护大学习大讨论，使全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到环保督察整改是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注：此项《措施》中未提及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参照原有相关文件任务分工执行。


